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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环境大会 2019 年 3 月 15 日通过的决议 

   4/11. 保护海洋环境免受陆上活动污染 

联合国环境大会， 

注意到沿海和海洋生态系统具有社会、经济和战略价值，对环境和人

类生活具有各种功能和惠益，这取决于其中蕴含的资源，因此注意到实现可

持续性与健康的沿海和海洋生态系统的必要性， 

指出沿海和海洋地区极易受到各种陆上活动所产生污染的影响，这种

污染会导致沿海和海洋环境质量下降， 

注意到 2012 年 1 月 25 日和 26 日在马尼拉举行的保护海洋环境免受陆

上活动污染全球行动纲领执行情况第三届政府间审查会议1通过的《关于进一

步执行保护海洋环境免受陆上活动污染全球行动纲领的马尼拉宣言》2，其中

确定养分、废水和海洋垃圾为海洋污染的重点来源类别，又注意到 2018 年

10 月 31 日和 11 月 1 日在印度尼西亚巴厘举行的保护海洋环境免受陆上活动

污染全球行动纲领执行情况第四届政府间审查会议通过的《保护海洋环境免

受陆上活动污染的巴厘宣言》3， 

注意到解决陆上活动对沿海和海洋区域造成的威胁和问题的各种举措，

这些威胁和问题可能对沿海和海洋生态系统产生不利影响， 

                                                        
1 《保护海洋环境免受陆上活动污染全球行动纲领》持续受到审查。 

2 UNEP/GPA/IGR.3/6，附件。 

3 UNEP/GPA/IGR.4/5，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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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沿海和海洋资源对经济有重大贡献，保持高质量的沿海和海洋环

境可提供生态系统功能和服务，支持《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4 ，特别是

可持续发展目标 14（养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 

认识到会员国正在其他利益攸关方一起作出努力和采取行动，解决陆

上活动对沿海和海洋区域造成的威胁和问题， 

肯定某些会员国在处理海洋和沿海生态系统问题上取得进展，即在人

力资源和体制资源方面建设能力，并制定和实施养护和可持续利用沿海和海

洋环境的健全环境政策， 

注意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独立能力中心的存在及其防治陆基污染源

的工作，又注意到印度尼西亚政府正在巴厘建立一个独立区域能力中心的举

措， 

认识到与海洋和沿海生态系统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有关的供资挑战， 

注意到多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包括公私伙伴关系、联合国机构间伙

伴关系、政府间伙伴关系）在履行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行动的政府间承诺方

面所作贡献的重要性， 

1.  商定加强将保护沿海和海洋生态系统纳入政策主流的工作，特别

是应对养分、废水、海洋垃圾和微塑料增加所造成的环境威胁的政策，以支

持将《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作为可持续发展框架； 

2.  又商定加强能力建设、专门技能、经验教训和知识共享，具体通

过协作和伙伴关系，让各国政府、金融机构、私营部门、民间社会以及专家

在区域和全球两级参与保护沿海和海洋生态系统免受陆上活动和污染源污染； 

3.  还商定改进与会员国就陆基污染问题开展的工作的协调、接触和

支持；促进与区域海洋方案、其他相关平台和国际举措的联系，以便有效地

统筹开展工作； 

4.  鼓励在该领域负有相关责任或具有相关经验的政府机构和组织、

社区、私营部门和非政府组织之间交流信息、实际经验、科学和技术专门知

识、合作和协作行动及伙伴关系； 

5.  邀请会员国采取主动，在国家和区域两级保护海洋环境免受陆上

活动的影响，为此应考虑到技术合作与协作、按相互商定的条件自愿转让技

术、能力建设和交流最佳做法； 

6.  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在可用资源范围内，通过区域海洋

方案、海洋垃圾全球伙伴关系、全球废水倡议和保护海洋环境免受陆上活动

污染全球行动纲领的全球养分管理伙伴关系等提供技术援助。 

     

 

                                                        
4 联大第 70/1 号决议。 


